征收土地公告
澄征地收字〔2023〕20号

2023年1月30日，江苏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0.7609公顷（苏政地B[2023]4002号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公告如下：
1、 项目（地块）名称
公园路（福星路—中央公园）
2、 土地征收的面积、位置、用途
	编号
	征收土地
位置
	被征收土地
所有权人
	申请用地总面积（公顷）

	
	
	
	总面积
	按现状权属分
	农用地
	建设
用地
	未利
用地

	
	
	
	
	集体
	国有
	面积
	耕地
	
	

	1
	申港街道申港村
	申港街道申港村村委会
	0.7609
	0.7609
	0
	0.5302
	0.3626
	0.2307
	0.0000

	合计
	0.7609
	0.7609
	0
	0.5302
	0.3626
	0.2307
	0.0000


征收土地位置：（详见附图）
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
三、土地征收补偿标准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按照批准的江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（澄政发[2020]106号）确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确定。涉及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用宗地评估的方法确定。
（二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
地上附着物补偿（不包含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）按《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澄政发〔2012〕38号）文件规定执行；征收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按照《江阴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澄政规发〔2021〕1号）及各属地镇（街道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三）青苗补偿费标准
按《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澄政发[2012]38号）执行。
四、被征收土地涉及农业人员安置办法
按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政发[2021]87号）。
五、相关事项
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及其它证明资料，到江阴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临港管理所（地址：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新路296号；电话：86868577）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，缴回土地证书。请相互转告。逾期不办理的，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注销土地证书。
本公告公示期为2023年2月2日至2023年3月3日。
特此公告。

江阴市人民政府
2023年2月1日
